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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7 月，赵某从王某手
里 购 买 了 一 台 抵 押 车 辆 ，赵 某
支付王某车款 7 万余元后，王某
将 车 交 付 给 赵 某 ，并 同 时 交 付
一 手 车 主 吴 某 单 方 签 字 的 借
据 、抵 债 承 诺 书 、车 辆 买 卖 协
议、车辆转（质）押协议、车辆质
押借款合同。同年 8 月，赵某突
然 发 现 车 辆 不 见 了 ，通过留下
的告知函得知，车辆因逾期支付
融 资 租 赁 费 而 被 某 公 司 收 回 。
原来，该车系吴某通过某公司办
理融资租赁业务购得，该公司保
留车辆所有权，现某公司已将吴
某起诉至法院（另案处理）。开
了 1 个月的车突然不翼而飞，为
维护自身权益，赵某将王某起诉
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归还购
车款。

法 院 经 审 理 认 为 ，原 告 赵
某与被告王某签订车辆买卖合
同，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
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同依法成立。原告
赵某在购车 30 天后，车辆因吴某未支付租赁
费而被保留所有权人收回，无法占有使用该车
辆，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原告主张解除合同
于法有据，应予以支持。结合原告赵某使用车
辆一个月的事实，参考市场类似车辆租赁费酌
情扣减车辆使用费，法院最终判决：一、解除原
告赵某与被告王某签订的买卖合同；二、被告
王某归还原告赵某购车款 65000 元。

抵押车的价格一般很低，其中还有不少
豪车，有的人就贪便宜去买了这些车子，那么
抵押车在买卖后，所有权归谁，买抵押车的风
险有多大，抵押贷款的法律解释又是怎样的
呢？

所谓抵押车，就是车的主人向银行或个
人申请贷款而用作抵押的车辆。因为这类车
辆的产权证书在车管所都有登记，不能办理
过户更名手续。

近年来，抵押车买卖屡见不鲜，与此同时
因抵押车被拖走而引发的民事纠纷也越来越
多。有很多人认为，抵押车辆买卖应认定为
无效，自民法典施行之日起，抵押车不再禁止
交易。民法典第四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抵
押期间，抵押人可以转让抵押财产。当事人
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抵押财产转让的，
抵押权不受影响。在本案中，虽然案涉车辆
系抵押车辆，但该买卖合同并不违反国家法
律规定，双方买卖合同成立并有效。

日常生活中，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请
大家谨慎购买抵押车，建议买受人在交易之
前要到车辆登记机关查询车辆相关信息，明
确车辆所有权人以及是否存在抵押质押等情
况。若明知是抵押车仍然购买时，建议签订
书面买卖合同，明确约定双方权利和义务，以
及车辆被收回发生的违约责任问题。当车辆
被收回后，也要保留足够的证据，通过法律途
径维护自身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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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景浩

说法说法：：

清 明 节 前 夕 ，石 某
某 给 其 亡 妻 上 坟 。 其
间 ，正 在 燃 烧 的 纸 张 被
刮 到 松 树 林 下 面 的 杂
草 堆 中 引 发 火 灾 。 经
青 龙 满 族 自 治 县 林 业
局 林 业 鉴 定 ，本 次 林 过
火面积 336.2 亩，其中有
林 地 面 积（ 乔 木 林 ）
332.1 亩 ，荒 山 4.1 亩 。
本 次 林 火 涉 及 重 点 公
益林面积 198.9 亩，其他
林地 137.3 亩，其他林地
中 板 栗 过 火 面 积 76.5
亩 ，油 松 受 害 总 蓄 积
584.65 立方米，受害株数
9513 株。

法 院 经 审 理 认 为 ，
被告人石某某因过失引
起 山 林 火 灾 ，造 成 重 大
经 济 损 失 的 严 重 后 果 ，
其 行 为 已 构 成 失 火 罪 ，
公 诉 机 关 指 控 的 犯 罪
事 实 及 罪 名 成 立 ，应 当
追 究 其 刑 事 责 任 。 被
告 人 到 案 后 如 实 供 述
自 己 罪 行 ，系 坦 白 ，可
以 从 轻 处 罚 。 被 告 人
石 某 某 自 愿 认 罪 认 罚 ，
可 以 从 宽 处 罚 。 被 告
人 石 某 某 犯 罪 时 已 年
满 七 十 五 周 岁 ，且 系 过
失 犯 罪 ，依 法 应 当 从 轻
处 罚 。 被 告 人 积 极 赔
偿 被 害 人 的 损 失 ，取 得
被 害 人 的 谅 解 ，可 酌 情
从 轻 处 罚 。 据 此 ，法 院
以失火罪判处被告人石
某 某 有 期 徒 刑 三 年 ，缓
刑三年。

野 外 用 火 不 慎 ，极
易 造 成 森 林 火 灾 ，不 仅
破 坏 生 态 环 境 ，危 害 人
民 群 众 生 命 财 产 安 全 ，
失火人还会面临牢狱之
灾。

刑法第一百一十五
条 规 定 ，放 火 、决 水 、爆
炸 以 及 投 放 毒 害 性 、放
射 性 、传 染 病 病 原 体 等
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
法 致 人 重 伤 、死 亡 或 者
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
失 的 ，处 十 年 以 上 有 期
徒 刑 、无 期 徒 刑 或 者 死
刑 。 过 失 犯 前 款 罪 的 ，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第六十七条第一
款 规 定 ，犯 罪 以 后 自 动
投 案 ，如 实 供 述 自 己 的
罪 行 的 ，是 自 首 。 对 于
自 首 的 犯 罪 分 子 ，可 以
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
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
除处罚。

森 林 防 火 ，人 人 有
责 。 因 上 坟 烧 纸 、放 鞭
炮 、燎 地 边 等 行 为 引 起
的 火 灾 事 故 时 有 发 生 ，
森 林 防 火 形 势 严 峻 。
无 论 是 清 明 祭 祖 ，或 是
田 间 劳 作 ，请 自 觉 遵 守
防 火 相 关 规 定 ，严 禁 携
带 火 种 进 入 山 林 ，保 护
好 生 态 环 境 ，守 护好绿
色 家 园 ，切 勿“ 玩 火 自
焚”。

近年来随着离婚率的逐年攀升，法院受理的离
婚案件数量也是不断增加，受理离婚案件中涉及的
房产纠纷也越来越多，法律关系也越来越复杂。那
么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经济适用
房，在离婚时应如何处理？

王某、李某原系夫妻关系，2001 年 1 月 5 日登记
结婚，2016 年 12 月 10 日，双方购买了一套经济适用
房，所有权人登记为男方李某，产权的性质为经济
适用住房，土地为国有划拨，当时的购买价格为 27
万余元。2020 年 2 月 26 日，女方王某向法院起诉，
要求判决解除与李某的婚姻关系，并依法分割其婚
后购买的经济适用住房。

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坚决要求离婚，被告李
某也同意离婚，二人的婚姻关系已丧失了存在的基
础，故王某要求离婚的诉求，法院予以准许。关于
其婚后共同购买的经济适用住房，其性质为经济
适用住房，土地为国有划拨，虽然该房屋的产权证
登记所有人为李某，但是实际系以家庭方式购买
取得，故依法应认定为原、被告的夫妻共同财产。
经向不动产部门查询，经济适用住房购房人拥有
有限产权，购买经济适用住房不满五年的不允许
按市场价格出售。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离婚时双
方对尚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尚未取得完全所有权的
房屋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人民法院不宜判决房
屋所有权的归属，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判决由当事
人使用。当事人就前款规定的房屋取得完全所有
权后，有争议的，可以另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故对王某要求依法分割经济适用住房的请求不予
支持。

根据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经
济适用住房购房人拥有有限产权，购买经济适用住
房满 5 年，购房人上市转让经济适用住房的，应按
照届时同地段普通商品住房与经济适用住房差价
的一定比例向政府交纳土地收益等相关价款，具体
交 纳 比 例 由 市 、县 人 民 政 府 确 定 ，政 府 可 优 先 回
购；购房人也可以按照政府所定的标准向政府交纳
土地收益等相关价款后，取得完全产权。根据上述
规定，本案所涉经济适用住房因尚未取得完全所有
权，不宜分割，法院建议原被告双方协商使用，或
者等满五年以后，按规定交纳土地收益取得完全产
权后再另行起诉。

夫妻双方购买的经济适用住房
离婚时应如何处理
□ 霍伟娜

说法说法：：

穆某驾驶电动自行车由东向西逆向
行驶，与由西向东正常行驶的电动自行
车 驾 驶 人 王 某 相 撞 ，致 穆 某 车 损 人 伤 。
事故发生后，穆某被送往医院进行治疗，
交警大队作出因无法证实现场情况而无
法确定各方当事人事故责任的道路交通
事故证明。经司法鉴定中心对穆某和王
某所驾驶的电动自行车的车辆类型进行
鉴定：穆某所驾电动车属于非机动车范
畴 ，王 某 所 驾 电 动 车 属 于 机 动 车 范 畴 。
双方因赔偿事宜沟通未果，穆某将王某
诉至法院。法院经审查证据，结合庭审
意见，认定原告穆某因本案交通事故产
生医药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各项费用
合计 15 万余元。

法院认为，原告穆某驾驶电动车与
被 告 王 某 驾 驶 电 动 车 相 撞 发 生 交 通 事
故，本案系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本案事故发生后，交警大队
作出因无法证实现场情况而无法确定各
方 当 事 人 事 故 责 任 的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证
明，结合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遵循
公平原则，认定原、被告双方分别承担此
次事故的同等责任。因为被告所驾车辆
经鉴定属于机动车范畴，故而其责任比
例应当上浮 10%为宜，即被告应对原告的
损失承担 60%的赔偿责任。

发生交通事故后，一般都会由交警
部门进行责任认定，但现实中并不是所
有的交通事故都能够清楚地进行责任认
定，交警部门对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
的情况也时有发生，那么该种情况下事
故赔偿责任应当如何认定？这也是本案

的审查重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

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的第二十四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
法 院 应 依 法 审 查 并 确 认 其 相 应 的 证 明
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机动车
发生交通事故，交警部门作出的交通事
故认定书是人民法院确定事故发生的事
实 、原 因 并 认 定 事 故 责 任 的 重 要 证 据 。
在交警部门仅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
未确定各方当事人事故责任的情况下，
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交警部门的现场勘验
笔录等交通事故案件的全部相关证据，
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道路交通安全
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综合运用逻辑
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交通事故发生
的事实以及各方当事人有无过错进行判
断并作出认定，以确定各方当事人的民
事责任。

本案中，原告穆某因与被告王某相
撞而受伤住院治疗，交警部门对该交通
事故的成因无法查清，仅出具道路交通
事故证明，对事故责任未予认定。在此
情况下，法院从公平原则出发，审慎审查
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综
合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认定
原告穆某与被告王某分别对本案事故负
同等责任。另因被告王某所驾车辆经鉴
定属于机动车范畴，法院认定被告王某
对原告穆某的损失按照 60%比例予以赔
偿。

实践中，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了
交通事故发生的大概过程，可能部分事
实无法查清，导致不能准确划分责任，发
生此类案件，涉及责任划分，当事人要及
时留存证据并向法院起诉，以保障自己
利益。

随 着 我 国 经 济 水 平 的 不 断 提
高，人们购买保险来维护人身、财产
利益的意识不断加强，但是随之而
来的问题也在不断增多。

许某作为投保人和受益人，分
两 次 为 丈 夫 王 某 某 及 本 人 在 被 告
保 险 公 司 处 投 保 寿 险 、重 疾 险 ；后
来分别为儿子、女儿在被告保险公
司 处 投 保 重 疾 险 。 许 某 及 其 丈 夫
王 某 某 保 险 合 同 已 缴 费 年 限 均 为
六年，几份保单合计已缴纳保险费
75360 元 。 后 来 ，原 告 曾 就 女 儿 保
险合同向被告保险公司申请理赔，
被告保险公司于同日作出理赔决定
书，后向原告支付保险理赔金 996.72
元。

2021 年 11 月 4 日，原告发现保
险合同条款与投保时被告业务员张
某某陈述内容不一致，遂通过微信聊

天、电话通话方式与其进行沟通。在
2021 年 11 月 12 日的聊天记录中，张
某某认可投保时未将主险缴费期满
后附加险交费一年保障一年的内容
向原告进行明确说明，故原告请求依
法判令被告保险公司返还原告保险
费 75346 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请求撤
销案涉保险合同于法有据，法院予
以支持。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
律约束力，被告保险公司应当返还
原告已经缴纳的保险费，但应当扣
除原告取得的理赔金 996.72 元。

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
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
容，而本案中被告保险公司提供的
投保资料及保单回执上虽有原告签
名，但该证据仅能证实原告依照投

保流程完成了投保程序，并不能证
明被告保险公司就相关合同条款向
原告进行了明确说明；被告提供的
电话回访记录为公司例行工作，工
作人员亦未对保险合同主要条款以
使原告充分理解的方式进行说明。
从原告与被告保险公司业务员张某
某的多次沟通记录来看，在双方订
立保险合同时，原告对于保险合同
主要条款的理解依赖于业务员的解
释，而业务员张某某未对保险合同
条款进行充分必要的说明，致使原
告对主合同缴费年限届满后所缴纳
保险费、分红能否支取及附加险是
否仍需每年缴纳才能享有保险利益
等重要内容存在重大误解，业务员
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所产生的法律
后果应由被告保险公司承担。原告
自 2021 年 11 月 发 现 对 保 险 合 同 存
在 重 大 误 解 ，2022 年 5 月 提 起 本 次
诉讼行使撤销权，未超出法律规定

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
日起一年内的规定，而且现行法律
法规并无合同部分履行后不能行使
撤销权的禁止性规定。

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
基 于 重 大 误 解 实 施 的 民 事 法 律 行
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
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法院结合相关
法律规定，判决撤销合同，被告返还
保险费，为保险合同规范签订与保
险规范购买提供了法律支持。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在购买
保险时仅凭业务员的介绍觉得合适
或者能够“占便宜”便决定购买，实
际 上 没 有 仔 细 阅 读 保 险 合 同 的 条
款，甚至根本不理解保险合同的相
关条款，在真正需要理赔时才发现
很多情况不适用理赔，该案例有很
强的指导性和示范性，可以引导人
们理性购买保险，规避“上当受骗”
的风险。

投保人对保险合同存在重大误解可申请撤销
□ 赵硕

清明祭扫引发火灾
既要赔偿又要获刑

□ 周丽宏

张某驾驶重型半挂货车沿廊
沧高速公路由南向北行驶时，与
同 向 停 在 行 车 道 与 应 急 车 道 分
道 线 上 的 重 型 半 挂 货 车 发 生 剐
碰，该车驾驶人邓某在车左后侧
第 三 行 车 道 被 张 某 驾 驶 的 重 型
半挂货车撞倒并碾轧，造成邓某
死亡。张某驾驶的重型半挂货车
登记车主为某有限公司，实际车
主为于某，张某系被告于某雇请
的司机。

交警部门认定：邓某与张某
负事故同等责任。张某驾驶的重
型 半 挂 货 车 在 某 保 险 公 司 投 保
了 交 通 事 故 责 任 强 制 保 险 、商
业 第 三 者 责 任 保 险 和 不 计 免
赔 ，商 业 三 者 险 保 险 金 额 为 100
万 元 ，事 故 发 生 在 保 险 期 间 。
邓 某 的 家 属 主 张 ，张 某 、于 某 和
某 保 险 公 司 应 赔 偿 死 亡 赔 偿
金 、丧 葬 费 、精 神 损 害 赔 偿 金 等
各 项 费 用 共 计 58 万 元 。 因 对 赔
偿事宜有争议，邓某的家属作为
原 告将张某、于某和某保险公司
诉至法院。

被告某保险公司辩称，张某
驾驶的车辆存在超宽情形，是造

成事故的原因之一，该情形属于
保 险 合 同 约 定 的 免 赔 10% 的 情
形，主张商业险部分免赔 10%。

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某保
险公司主张张某驾驶的车辆因违
法 装 载 应 在 商 业 险 范 围 内 免 赔
10%的问题，法律规定，对保险合
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
险 人 在 订 立 合 同 时 应 当 在 投 保
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
作 出 足 以 引 起 投 保 人 注 意 的 提
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
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
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
条款不产生效力。 同时还规定：
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
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
时合同成立。某保险公司提供的
投保告知书、投保人声明、机动车
辆保险投保单对免责条款进行了
加粗加黑或对全部免责条款集中
单独印刷，且投保人声明处手写
了“投保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
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
并加盖了投保人的公章。根据以
上法律规定及证据材料，某保险
公司能够证明其就该项免责条款
已经向投保人尽到了相应的提示
及明确说明义务，故某保险公司

在商业险范围内免赔 10%的理由
成立。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争议焦
点在于：被告张某与被告某保险
公司签订的商业三者险合同中约
定被保险车辆超限发生保险事故
时，在商业三者险的赔偿中免赔
10% 是 否 有 效 ，是 否 应 当 支 持 保
险人的免赔主张。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
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
题的解释（二）》的相关规定进行
审查：首先，根据上述免赔 10%是
免除保险人的部分赔偿责任，其
性质应当界定为免责条款；其次，
对于签订具有免责内容的条款，
保险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应当依
法 履 行 提 示 或 者 明 确 说 明 的 义
务，否则不发生法律效力；再次，
明确何种情形下保险人需要对免
责条款履行告知和明确说明义务
才发生法律效力、何种情形下只
需要履行提示义务即发生法律效
力。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关 于 适 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
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
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
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
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
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
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
明 义 务 为 由 主 张 该 条 款 不 生 效
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一
条第一款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
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
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
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
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
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
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
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
务。

本案中，超限系法律、行政法
规禁止的行为，履行提示义务即
发生法律效力；保险人在签订保
险合同时以黑体字形式履行了超
载免责的提示义务，故该免责应
当合法有效，故依法应当支持保
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的赔偿中按
10%的免赔率计算免赔额。这既
符合法律规定，也有利于引导驾
驶人员安全驾驶，确保交通安全
秩序。

因超限引发交通事故 商业三者险可否免赔
□ 刘培利

交通事故责任无法确定
赔偿责任如何认定

□ 王珍珍

说法说法：：

说法说法：：

说法说法：：

说法说法：：


